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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 召开时间：2016年1月15日下午14:30

3、 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49号津滨腾越大厦北塔21层

4、 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 会议主持人：郑炳旭董事长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共27人，代表股份276,221,9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2897%。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共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75,534,9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771%；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87,0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6%。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均参加了现场会

议。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

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2.00�关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3.00�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01�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事项--交易对方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02�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事项--交易标的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03�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事项--交易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04�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相关事项--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05�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相关事项--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06�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相关事项--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07�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相关事项--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

准日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08�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相关事项--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09�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相关事项--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10�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相关事项--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11�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相关事项--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12�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相关事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中的现金支付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13�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相关事项--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

日期间的损益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14�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相关事项--人员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0.26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4.15�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相关事项--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

义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16�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相关事项--违约责任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17�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相关事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18�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19�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20�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21�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22�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23�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24�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25�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26�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27�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5.00�关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6.00�关于与郑明钗、厦门鑫祥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海明和傅重阳签署《广东宏大爆破股份

有限公司与郑明钗、厦门鑫祥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海明和傅重阳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00�关于与娄底市涟新建材商贸行（有限合伙）签署《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与娄底市涟

新建材商贸行（有限合伙）关于湖南涟邵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8.00�关于与娄底市涟深建材商贸行（有限合伙）签署《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与娄底市涟

深建材商贸行（有限合伙）关于湖南涟邵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9.00�关于与郑明钗、厦门鑫祥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海明和傅重阳签署《广东宏大爆破股份

有限公司与郑明钗、厦门鑫祥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傅重阳、陈海明之盈利补偿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10.00�关于与娄底市涟新建材商贸行（有限合伙）及朱有初等十一人签署《广东宏大爆破股份

有限公司与娄底市涟新建材商贸行（有限合伙）及朱有初等十一人之盈利补偿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11.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12.00�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13.00�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14.00�关于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15.00�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16.01�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16.02�债券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16.03�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16.04�担保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16.05�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16.06�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16.07�上市场所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16.08�授权事宜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16.09�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01,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2％；反对62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0.269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席的律师见证。 见证律师张焕彦、沈凌玉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六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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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1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1月15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1月14日下

午15:00至2016年1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京东大道1699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韩盛龙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62,509,356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60.8827%。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3人，代表股份304,622,49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1.160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57,886,86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9.7220%。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9人， 代表股份129,784,616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1.7971%。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9,889,7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432%，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

份股数304,622,49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15,267,233股。 反对42,618,3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7565%，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份股数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42,618,333股。 弃权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份股数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1300

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7,164,9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67.1613％；反对42,618,3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2.8377％；弃权13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1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2,488,3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2%，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

份股数304,622,49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57,865,866股。 反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58%，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份股数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21,000股。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份股数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0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29,763,6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99.9838％；反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16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2,488,3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2%，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

份股数304,622,49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57,865,866股。 反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58%，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份股数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21,000股。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份股数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0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29,763,6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99.9838％；反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16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2,488,3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2%，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

份股数304,622,49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5,785,866股。 反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58%，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份股数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21,000股。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份股数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0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29,763,6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99.9838％；反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16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2451,0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9%，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

份股数304,622,49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57,828,566股。 反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58%，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份股数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21,000股。 弃权37,3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份股数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37,300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29,726,3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551％；反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2％；弃权37,3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2,452,3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3%，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

份股数304,622,49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57,829,866股。 反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58%，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份股数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21,000股。 弃权36,0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份股数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36,000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29,727,6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561％；反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2％；弃权36,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2,451,0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9%，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

份股数304,622,49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57,828,566股。 反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58%，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份股数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21,000股。 弃权37,3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份股数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37,300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29,726,3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551％；反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2％；弃权37,3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7％。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2,451,0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9%，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

份股数304,622,49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57,828,566股。 反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58%，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份股数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21,000股。 弃权37,3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份股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37,300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29,726,3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551％；反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2％；弃权37,3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7％。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2,451,0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9%，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

份股数304,622,49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57,828,566股。 反对5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57%，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份股数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57,000股。 弃权1,3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份股数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1,300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29,726,3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551％；反对5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9％；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等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2,488,3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2%，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

份股数304,622,49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57,865,866股。 反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58%，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份股数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21,000股。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其中现场会议投票股份股数0股，网络投票股份股数0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29,763,6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838％；反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华邦律师事务所方世扬、谌文友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华邦律师事务所《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036

证券简称：汉麻产业 公告编号：

2015-004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麻产业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

1月9日通过电子邮件和书面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6年1月15日下午3：30分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

议由董事长韩盛龙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公司第六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增选陆繁荣先生、冯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陆繁荣先生的个人简历详见2015年12月29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的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5-094）

附：冯新先生简历

冯新，男，中国国籍，1967年10月出生，EMBA。 历任上海诚信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利德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航嘉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硅

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冯新先生持有上海硅谷天堂合众投资有限公司1.60%的股份（上海硅谷天堂合众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本公司6677418股），为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硅谷天堂恒信财富1号资管计划投

资人，投资比例为7.57%（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硅谷天堂恒信财富1号资管计划持

有本公司5228758股）；除此之外，其与本公司拟聘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第六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陆繁荣先生、冯新先生提名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提名陆繁荣先生、冯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成立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韩盛龙

委员：曾吉勇、王昭扬、李寒辉、张金隆（独立董事）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宁（独立董事）

委员：包新民（独立董事）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金隆（独立董事）

委员：韩盛龙、李宁（独立董事）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包新民（独立董事）

委员：张金隆（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定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为进一步调动独立董事的积极性，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行业、地区发展水平，公司拟定独立董事津贴标

准为每人每年6.6万元（税前），并按月平均发放。 此议案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拟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该事项并

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定未担任公司高管的非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为进一步调动董事的积极性，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行业、地区发展水平，公司拟定未担任公司高管

的非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3.3万元（税前）（含非职工监事），并按月平均发放。此议案经董事会

审议同意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拟定董事津贴标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该事项并将该事

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未担任公司高管的非独立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2016-005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权质押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1月15日，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成都

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集团” ）通知，获悉天齐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

部分股权办理了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本次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天齐集团 是 150

2016年1

月14日

申请解除

质押登记

日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成都分行

23.31%

业务发

展需要

合计 — 150 — — — 23.31% —

2、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2016年1月14日，天齐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9,371.70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的35.84%；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185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8.36%。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110

证券简称：三钢闽光 公告编号：

2016-012

关于收到涉及重大诉讼事项的印章鉴定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7月至今，陆续就福建省三明

市永利物资有限公司等九家企业（该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均为自然人彭根发）涉嫌伪造本

公司印章、骗取银行融资的事件（以下简称此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多起包括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银行就此事件诉讼我公司的情况进行了披露， 具体情况详见：2015

年7月21日的《重大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5-044），2015年8月8日的《涉及诉讼事项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5-050）,2015年8月18日的 《关于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2）；2015年12月3日的《有关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86）。

近日， 我公司就此事件收到安溪县公安局出具的11份《鉴定意见通知书》(安公 （刑

警）鉴通字【2015】00531号、00534号、00535号等)。安溪县公安局就此事件将所有涉案的

银行提供的检材印文与公安部门提取的印章样本印文，委托福建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进

行鉴定。 经福建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鉴定，出具了11份鉴定意见（闽公鉴【2015】800

号、801号、815号等），鉴定结果均为：涉案银行提供的涉案的“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

司” 印文，“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印文，“黎立璋印”印文（现任本公司

法定代表人印章），“卫才清印” 印文 （2014年1月15日前任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印章）,

“吴春海印” 印文（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印章）与公安部门提取的样本印文均不是同一枚

印章盖印。

经公司核实，确信本公司系因印章被他人伪造而卷入此事件中。本公司认为，上述案件

不会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不会给公司声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目前，此事件已由公安机关立案，正在侦查中。所涉及的多家银行诉讼案件也正在法院

审理中。本公司将根据以上事项的进展情况，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660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2016-004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月15日接到深圳德旺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旺投资” ）将其所持有公司股权质押的通知。 德旺投资是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顾永德先生的个人独资企业，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及

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德 旺

投资

是 11630000

2016年 1月

15日

2016年12月

15日

广州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2.15%

用于企业

生产经营

合计 - 11630000 - - - 12.15% -

2016年1月15日，德旺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11,630,000股流通股质押给广州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并已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2016年1月15日起至质权人办理解除质

押为止。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顾永德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4,047,547股，通过德旺投资持有公司

股份11,639,653股， 顾永德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5,687,20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34.50%。 本次质押股份为德旺投资所持有的公司股份11,630,000股，占顾永德先生所持公

司股份总数的12.15%，占目前公司股份总数的4.19%；截至目前，顾永德先生合计48,829,

600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51.03%，占目前公司股份总数的17.61%。

3、控股股东的股份不存在其他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况。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555

证券简称：顺荣三七 公告编号：

2016-008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于2016年1

月15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拟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修订如下：

一、原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77,108,143】元。 ”

现修改为：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42,397,394� 】元。 ”

二、原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877,108,143】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877,108,143】

股,无其他种类股。 ”

现修改为：

“公司股份总数为【1,042,397,394】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1,042,397,

394� 】股,无其他种类股。 ”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未发生变化。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五日

B043

■ 2016年1月16日 星期六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